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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

           108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議程(修正草案) 

時間：109.2.24(一)上午 9:30 

地點：志道大樓 6樓講義堂 

主持人：蘇校長鴻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 林美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人員：(詳見簽到名單) 

 壹、新課綱課程說明會 

 貳、本學年度新進人員介紹： 

 一、新進代理教師: 沈逸慧老師、張佑琳老師、連杰老師。 

 二、新進教學組幹事: 張雅婷小姐。 

 三、新進學務創新人員: 呂宗明先生。 

參、主席報告: 

肆、家長會報告: 

伍、各處室業務報告(網路公告，書面資料如附件一) 

一、秘書室 

二、教務處 

三、學務處 

四、總務處 

五、實習處 

六、輔導室 

七、圖書館 

八、進修部 

九、人事室 

十、會計室 

十一、教師會 

陸、提案討論: 

案由一:修訂本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: 教務 

處) 

說明: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108 年 10月 24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113384B號「教育部 

         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修正規定」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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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草案資料如案由一附件。 

決議: 

案由二：修訂本校「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」實施要點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: 

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08年 10 月 9日桃教特字第 1080090748 號函「桃園市高級中等以 

        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」第三條第六款之規定說明如下： 

(一)共同工作之工作內容新增：審議特殊個案之課程、特殊需求課程、評量 

       調整，並協調各單位提供必要之行政支援。 

(二)草案資料詳如案由二附件。 

二、以上修正經 109 年 1月 9日期末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訂通過。 

決  議： 

案由三：修訂本校日校學生作息表，提請討論 。(提案單位:學務處) 

說明： 

一、為配合每星期五各項活動，擬調整學生作息表，將午後環境整理改為第 

    五節下課後開始。 

二、原訂下午學生作息表略以如下： 

 

項次 
時間 作息內容 備註 

 

13:05 

| 

17:00 

1. 實施下午課程 

2. 每節課 50分鐘 

3. 14:55-15:10午後環境整理 

4. 星期五 15:45-16:00午後環 

      境整理 

第五節 13:10-14:00 

第六節 14:05-14:55 

第七節 15:10-16:00 

修訂下午學生作息表略以如下： 

 

項次 
時間 作息內容 備註 

 

13:05 

| 

17:00 

1. 星期一、二、三、四 

2. 實施下午課程 

3. 每節課 50分鐘 

4. 14:55-15:10午後環境整理 

第五節 13:10-14:00 

第六節 14:05-14:55 

第七節 15:10-16:00 

 

13:05 

| 

17:00 

1. 星期五 

2. 實施下午課程 

3. 每節課 50分鐘 

4. 14:00-14:15午後環境整理 

第五節 13:10-14:00 

第六節 14:15-15:05 

第七節 15:10-16: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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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:  

案由四:修訂本校學生獎懲規定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:學務處)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獎懲委員會決議辦理。 

二、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第十條有下列事蹟之一者，記小過：第十四款：冒 

    用他人證件、帳號或文件而有悔意者。委員會提案新增情節嚴重予以大 

    過處分之條文。 

三、修正資料如案由四附件。 

決議: 

案由五:108學年度第 2學期行事曆(草案)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:總務處) 

說明: 

一、因應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配合教育部公告延後 2週開學，調整 108學 

    年度第 2學期行事曆部分日期。 

二、修正草案如案由五附件。 

決議: 

案由六:本校校舍場所提供使用作業要點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:總 

       務處) 

說明: 

一、依據「桃園市立各級學校場地設施開放使用管理要點」、108年 9月 23  

    日桃教設字第 1080082026號函並配合本校目前場地提供使用情形，修 

    訂本要點。 

二、修正草案如案由六附件。 

決議: 

案由七:修訂「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參與公共服務實施辦法 

       第三條 」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:學生會) 

說明： 

一、108年6月18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080057314B號令修正發布「高級

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全文31條。 

二、108年10月7日桃教高字第1080088601號重申本市高級中等學校所屬學生

畢業證書一事，請確依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發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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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參與公共服務實施辦法第三條。 

四、修訂內容如下： 

柒、臨時動議: 

捌、散會時間: 109年 2月 24日上午(    時   分) 

 

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

三、時數：就學期間每位

學生參與公共服務至少36

小時據以發給畢業證書。 

刪除 一、學校不得另訂畢業條

件補充規定。 

二、學生符合畢業條件

時，學校不得以任何理由

扣留學生 畢業證書。 

三、後面條文文號依序遞

減。 


